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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主体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遂溪县城月镇城月市场。

建设类型：基建。

建设规模及内容：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总用地 1280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7400平方米；主要内容：商业、公建配套、住

宅、地下车库、市政公用设施等。

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位于遂溪县城

月镇城月村，面积为 0.8175公顷，功能用途为建设临时工棚。临时用

地已于 2020年 4月 20日获得遂溪县自然资源局《关于遂溪县城月市场

“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的批复》（遂自然资（管制）〔2020〕2号）

审批的批复，临时使用面积 0.8175公顷，临时使用土地期限至 2022年 4

月 20日，现临时用地已到期。临时用地结束占用后，根据《广东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

〔2024〕1号）要求，复垦义务人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组织进行复

垦，2024 年 11 月起开展土地复垦工作。临时使用期间，损毁土地

0.8175公顷，损毁形式为压占；临时使用期间，损毁土地 0.8175公顷，

损毁形式为压占；临时使用到期后，复垦区内土地复垦面积应为 0.8175

公顷，复垦后地类为旱地 0.8175公顷，复垦率为 100%。

1.2 原临时用地概况

1、临时用地名称：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

用地复垦项目；

2、项目单位：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

3、项目位置（范围）：遂溪县城月镇城月村城北二横路西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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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地规模：0.8175公顷；

5、土地权属关系：城月村第七经济合作社；

6、建设年限：临时用地有效期至 2022年 4月 20日；

7、用地批文：《关于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的

批复》（遂自然资（管制）〔2020〕2号）。

图1-1复垦范围位置示意图

1.3 用地概况

1.3.1 占用前自然及生产条件情况

根据占用前对项目地块的实地调查及地类分析，临时用地占用前

土地利用现状为旱地面积 0.8175公顷。

1.3.2 占用期间土地损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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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土地复垦方案，验收地块临时占用期间用于遂溪县城月市

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主要是临时

工棚对土地的压占，损毁程度为中度，损毁面积为0.817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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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垦方案情况摘要

原临时用地符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

地管理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1号）临时用地使用范围，已

编制有《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复垦项目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复垦方案”），复垦地块位于城月

镇城月村。

（1）建设项目服务年限

根据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与遂溪县城月镇城月村第七经济合作

社签订的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和临时用地复垦协议书，该项目建设期为

2020年 4月～2022年 4月，总工期为 24个月。

（2）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本土地复垦方案使用年限预定为 3年，即 2020年 4月至 2023年 4

月，由于项目推迟后，于 2025年 5月才复垦完成。

（3）方案涉及的各类土地面积

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占地面积

0.8175公顷，其中旱地面积 0.8175公顷。本方案临时用地复垦占用耕

地部分，复垦区面积 0.8175公顷，各类土地类型和面积情况与临时用

地占地情况一致。

（4）土地损毁情况

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损毁土地面积

0.8175公顷，压占地类为耕地，损毁类型为土地压占，损毁程度均为

中度。

（5）土地复垦目标

项目总面积为 0.8175公顷，需对损毁的地块进行复垦。拟复垦地

块面积为 0.8175公顷，复垦率 100%。

（6）复垦的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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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土地复垦的静态总投资为 21.2789万元，静态单位总投资

1.7353万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22.6751万元，动态单位总投资 1.8492

万/亩。

（7）复垦工程

土地复垦工程主要有：清理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生态保持工

程。

（8）复垦质量要求

（a）旱地地面坡度宜小于 25°。

（b）旱地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30cm，土壤具有较好的肥力，土壤

环境质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c）配套设施（包括灌溉、排水、道路等〉应满足《灌溉与排水

工程设计规定》（GB50288）等标准以及当地同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

求。有控制水土流失措施，边坡宜植被保护，满足《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技术规范》（GB/T16453）要求。

（d）3年后复垦区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周边地区同土地利用类型

原有水平，粮食及作物中有害成分含量符合《粮食卫生标准》（GB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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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收过程

3.1 验收背景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力

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压占、塌陷、

污染等也造成了土地的损毁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及时对损毁土地复

垦利用以及改善建设区生态环境，2024年 1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下

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粤自然资规字〔2024〕1号），明确要求“临时用地单位应在临时用

地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复垦方向、复垦措

施、技术标准实施土地复垦，恢复原地类或者达到可供利用状态。临

时使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恢复原种植条件，确保耕地面积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的，复垦时必须确保生

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

原临时用地用途为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

用地，用地申请单位为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根据用地批文，临时

使用土地期限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现已到期。临时用地结束占用

后，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

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1号）要求，复垦义务人遂溪县市场物业

管理局根据原复垦方案进行复垦，2024年 11月开展土地复垦工作，并

于 2025年 5月通过了自行验收，认定已完成复垦任务，质量达标。

3.2 自行验收及材料编制过程

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作为复垦义务人，依据原复垦方案组织自

行验收工作，现场收集项目区及周边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经

济、土地利用现状与权属、项目基本情况等与土地复垦有关的资料，

核实：①土地复垦计划目标与任务完成情况；②规划设计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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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复垦工程质量和耕地质量等级；④土地权属管理、档案资料管理情

况；⑤工程管护措施。并就复垦情况对土地所有权人、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及相关权益人进行公众调查，听取各方意见。最后依据各方协

调论证结果及自行验收情况，编制了相应的复垦验收材料。

复垦验收材料的编制是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是对土地复垦验收情况的总结，有

利于加强土地复垦管理，最终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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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复垦验收情况

4.1 验收阶段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

要求，此阶段为复垦义务人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的自行验收；下一步

工作即为向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即遂溪县自然资源局提出验

收书面申请，提请组织进一步验收工作。

4.2 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为经批准的《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

临时用地复垦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及相关政策文件，主要包

括：

（1）《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号）；

（2）《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版）；

（3）《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5）《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

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1号）；

（6）《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临时用地审批和复垦工

作的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1〕1354号）。

4.3 土地复垦完成情况

4.3.1 复垦地类及面积

根据复垦方案，结合用地批文审批通过的临时用地使用界线及相

关调整，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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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5 公顷，复垦责任面积 0.8175 公顷，实际复垦面积为 0.8175 公

顷。复垦后地类为旱地 0.8175公顷，复垦率为 100%。

表4-1 复垦目标完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坐落

位置

二级地类 复垦前（2018年） 复垦后 增减

结果编码 名称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遂溪县城月市场“
三旧”改造项目临

时工棚临时用地

城月

镇城

月村

0103 旱地 0.8175 100% 0.8175 100% -

总计 0.8175 100% 0.8175 100% -

图4-1复垦前地类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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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复垦后地类示意图

4.3.2 复垦工程完成情况

（1）清理工程

项目区破除临时用地范围内的混凝土构筑物、砖砌体，清运破除

产生的混凝土、砖砌体废弃物至附近东边约 830米的空地处，并对预

留区的地面进行清表。砖砌体拆除 48.80m3，无钢筋砼拆除 415.48m3，

钢筋砼拆除 39.73m3，废弃物清运 504.01m3，表土清理按厚度 0.3m剥

离 8175.00m2。经对比，该工程已完成。其中，表土清理增加了

4154.98m2。

表4-2清理工程完成情况对照表

原设计 实际竣工
工程量

对比
变更情况序

号
工程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工程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一 清理工程

1.1 有钢筋砼拆

除及清运
m3 39.73 有钢筋砼拆

除及清运
m3 39.73 0 无变更

1.2 无钢筋砼拆

除及清运
m3 415.48 无钢筋砼拆

除及清运
m3 415.48 0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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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砖砌体拆除

及清运
m3 48.80 砖砌体拆除

及清运
m3 48.80 0 无变更

1.4 表土清理 m2 4020.02 表土清理 m2 8175.00 4154.98
按厚度

0.3m表土

剥离变更

图4-3垃圾清运路线示意图

场地机械清理机械拆除（2024年11月） 场地机械清理机械拆除（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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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点堆放图（2025年5月） 弃渣点堆放图（2025年5月）

图4-4临时用地复垦清理工程施工照片

（2）土壤改良工程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复垦区内的土壤经过翻耕与改良，恢复土壤

以往的耕作层能力，达到耕作的标准。复垦区内的土壤临时用地采用

剥离表土对混凝土地坪压占的区域进行回覆，对表层土深翻，疏松土

壤，按每亩 0.5吨的生物有机肥（腐殖质泥炭土）的标准购买合格的有

机肥对土地进行土壤改良。经对比，该工程已完成。其中，耕作土为

原有剥离耕作土，并未外购客土。

表4-3土壤改良工程完成情况对照表

原设计 实际竣工
工程量

对比
变更情况

序号 工程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工程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二 土壤改良工程

2.1 表土回填 m3 0 表土回填 m3 2452.50 2452.50 新增

2.2 客土回覆 m3 830.96 客土回覆 m3 0 -830.96
全部采用

剥离表土

覆土即可

2.3 土地翻耕 hm2 0.8175 土地翻耕 hm2 0.8175 0 无变更

2.4 有机肥 t 6.131 有机肥 t 6.131 0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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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图（2025年5月） 土壤改良图（2025年5月）

图4-5临时用地复垦土壤改良工程施工照片

（3）生态保持工程

复垦面积为 8175m2，经对比，根据相关调整，种植香蕉调整为种

植番薯。种植间距 1.5m×0.25m。共需种植番薯 21800株。水源来自村

庄水塔，复垦地块边缘 2米处均有管线布设，随时可接软管灌溉作物，

基本满足地块种植灌溉需求。项目的管护期为一年。复绿后达到相关

标准后移交土地所有权人，经对比，该工程已完成。

表4-4生态保持工程完成情况对照表

原设计 实际竣工
工程量对

比

变更情

况
序

号
工程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工程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三 生态保持工程

3.1 种植香蕉 株 2207 番薯 株 21800 / 变更耕

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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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场地近景照片1（2025年5月） 复垦场地近景照片2（2025年5月）

复垦场地远景照片3（2025年5月） 复垦场地远景照片4（2025年5月）

复垦场地航拍照片5（2025年5月） 复垦场地航拍照片6（2025年5月）

图4-6复垦后现场照片

（4）土壤检测措施

项目区建设前实际地貌为耕地。复垦完成后需取五个点（一个混

合样）进行检测，以保证复垦后土壤质量达到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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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保证各项指标不低于建设前的数值且无重金属

污染，该工程已完成。

临时用地因实际施工地形，对复垦规划设计原有工程进行调整优

化，变更清理工程、土壤改良工程与生态保持工程，均已完成并正常

保持良好。复垦后地类为旱地，复垦后现场地形、地貌与周围环境相

协调，景观效果好，交通通达度高，有利于生产生活。总体而言，临

时用地复垦现场效果良好。

（5）管护措施

复垦义务人已根据复垦方案对验收地块进行复垦，后续移交土地

至土地权属人后，由土地权属人负责开展后期土地管护工作。

4.4 规划执行情况

根据《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复垦项

目规划设计执行报告》，临时用地规划设计执行情况如下：

1、临时用地已根据复垦工作计划，于 2025年 5月底完成了土地

复垦工作，复垦后地类为旱地 0.8175公顷，复垦率达到 100%。

2、临时用地因实际施工地形，对复垦规划设计原有工程进行调整

优化，变更清理工程、土壤改良工程与生态保持工程，均已完成并正

常保持良好。；

3、复垦后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复垦效果良好。

4.5 复垦质量自评情况

4.5.1 土地复垦工程质量要求

根据复垦方案，各复垦工程包括清理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生态

保持工程。经对比，因实际施工地形部分工程有所调整，各工程具体

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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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工程量及工程质量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单位
完工工程

量
完成情况及工程质量

一 清理工程

1

清理工程

有钢筋砼拆除 m3 39.73 已完成，合格

2 无钢筋砼拆除 m3 415.48 已完成，合格

3 砖砌体拆除 m3 48.80 已完成，合格

4 废弃物清运 m3 504.01 已完成，合格

5 表土清理 m2 8175.00
已完成，合格（原有工程

为4020.02m2，增加了

4154.98m2）

单项工程小结：已完成该项工程，质量合格

二 土壤改良工程

1

土壤改良工程

客土回覆 m3 0 已完成，合格（原有工程

为外购客土回覆，调整为

原有剥离耕作土回填）1.1 表土回填 m3 2452.50

2 土地翻耕 hm2 0.8175 已完成，合格

3 有机肥 t 6.131 已完成，合格

单项工程小结：已完成该项工程，质量合格

三 生态保持工程

1 生态保持工程 种植番薯 株 21800
已完成，合格（原有工程

为种植香蕉，调整为种植

番薯）

单项工程小结：已完成该项工程，质量合格

4.5.2 复垦质量

根据自行验收，复垦耕地各项指标达到复垦方案规定的相应要求，

认定复垦质量达标。

（1）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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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表

复垦要求 复垦质量

复垦后土地利用类型应与当地地形、地貌及环境相协调 达标

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全部拆除，地下100cm以内的基础设施应挖除 达标

复垦场地覆盖材料不应含有有毒有害成分，覆土后场地规范、平整 达标

复垦场地有满足要求的排水设施，防洪标准符合当地要求 达标

复垦场地有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边坡宜植被保护 达标

复垦场地道路网络布置合理 达标

（2）耕地恢复要求

表4-7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表

复垦方向 指标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实地情况 复垦质量

耕
地

旱
地

地形 地面坡度/° ≤25 5-8 合格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
/cm ≥30 100 合格

土壤容重/（g/
cm3） ≤1.45 1.30 合格

土壤质地 砂质壤土至壤质粘土 沙质壤土 合格

pH值 5.5-8.0 5.51 合格

有机质/% ≥1 14.7 合格

配套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各行业工程

建设标准要求
道路通达度高 合格

生产力水

平

产量/（kg/公
顷）

三年后达到周边地区

同等土地利用类型水

平

达到国家利用

等5水平
合格

根据验收调查情况，临时用地复垦后各指标均符合复垦方案要求，

复垦控制质量达标，复垦地块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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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复垦地块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对比检验表

单位：（mg/kg）

重金属含量

对比要素
汞

（Hg）
铅

（Pb）
铜

（Cu）
镉

（Cd）
铬

（Cr）
镍

（Ni）
锌

（Zn）
砷

（As）
土壤污染风险

筛选值
1.8 90 50 0.3 150 70 200 40

SXCY-1
（土壤样本）

0.320 18 14 0.05 32 9 26 2.89

对比结果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3）耕地质量等别

根据现场调查和内业分析，项目区内耕地质量不降低。根据《遂

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地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

告》，复垦后耕地质量等别已达到国家利用等 5等水平，复垦控制质

量达标。

4.5.3 总体质量自评

该复垦工程共划分清理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生态保持工程施工

和管护措施。项目区的清理符合设计要求，清理后进行土地内部平整，

削高填洼，平整度合格；覆土厚度达标，质量满足种植要求；现场排

灌设施达到设计标准，能满足生产使用，现场景观效果较好，交通通

达度高，有利于生产生活。

综合上述评定该遂溪县城月市场“三旧”改造项目临时工棚临时用

地复垦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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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权属管理

项目区地块位于遂溪县城月镇城月村，土地权属归遂溪县城月镇

城月村第七经济合作社所有；地块无权属纠纷，土地复垦前后不涉及

土地权属调整。土地复垦工程、复垦措施及复垦效果已获得土地权属

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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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预期效益

6.1 社会效益

按照复垦方案，对土地破坏区域进行整治，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

环境，保护裸露地表不遭风雨侵蚀及减缓沙化、滑坡、泥石流的危害。

该项目设计书实施后，不仅防止了水土流失，还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

生产率，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并增加了环境容量。

同时该项目将土地复垦与生态环境工程有机结合，通过土地复垦

有效恢复生态平衡，能增加项目区内表土植被，可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治理水土流失、防止土地退化，起到调节气温，净化空气，美化

环境的作用，使项目区内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并逐步改善。项目

建成后，通过水、路、林、村的综合开发建设，能提高土壤肥力水平，

改善植被生长环境，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土地生产力的提高。

6.2 生态环境效益

项目复垦措施实施后，项目生产建设所带来的水土流失区域均能

得到有效的治理和改善，项目损毁的土地基本都得到整理、绿化。项

目设计书的实施，将极大改善防治责任范围内的环境质量，使项目建

设造成的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不仅损毁的植被得到恢复，而且有

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由于

施肥作用和有机质融入土层中，可以较快地提高土壤肥力。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生态效益也

是明显的，达到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符合土地复垦的目标。

6.3 经济效益

本土地复垦项目完成后，待复垦土地复垦为耕地，减少水土流失，

使周边农用地发展多种经营，建成经济、生态高效农业生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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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复垦方向，项目区复垦后地类为旱地 0.8175公顷，折合番薯

12.26亩，根据复垦地块实际情况、周边环境及权属人种植意愿调查，

该地块复垦后主要用于种植番薯。按照复垦完成后番薯单产将达到

2500kg/亩/年估算，单价按 1.8元/kg计算，扣除 40%的生产成本，每

亩耕地年纯收益 2700元/亩。因此，临时用地复垦后种植番薯年收益

为 331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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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管护措施和责任

复垦验收后，为确保项目复垦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工程长期发挥

效益，用地单位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将土地交还土地权属人，即遂

溪县城月镇城月村第七经济合作社，签订管护协议，由土地权属人负

责后续管护工作，管护期为一年。理清管护责任后，责任人需落实复

垦地块管护职责、管理后管护资金，保障项目工程设施的安全使用，

不得随意改变地块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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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收结论

2025年 5月，验收地块通过了复垦义务人遂溪县市场物业管理局

验收，认为达到了复垦旱地 0.8175公顷，复垦率 100%的目标；完成

了复垦方案设计的复垦工程，质量合格，复垦效益明显。复垦用地各

项指标符合复垦方案设定标准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遂溪县市场物业

管理局认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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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县城月 市 场“三旧 ”改 造项目临时 工棚临时 用地土地利用现 状图（2023年度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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